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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西省钢结构协会专家委员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江西省钢结构行业工程技术与项目组织管理专

业人员的作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行业创新发展，使江西省钢结构

协会(以下简称为江西钢协)在社会文明、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协会设专家库、专家委员会、资深专家三个层次。专家委员

会是协会的工作机构，专家库是专家委员会的基础和支撑，资深专家

是专家委员会的顾问和参谋。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三条 专家库为专业人才资源库，成员在江西钢协吸收的个人会员

中产生。江西钢协秘书处建立专家库档案，动态管理。

第四条 专家委员会从专家库中产生，总数原则不超过 40人。每五

年一届，与协会同届。

第五条 专家委员会下设专业委员会，根据专业工作进展和市场需

求情况逐步开展活动。

第六条 专家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若干名，负责管理专家委

员会的工作。

第七条 江西省钢结构协会秘书处负责专家委员会的日常管理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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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作内容

第八条 按江西钢协科技活动工作要求制定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九条 创建江西钢协技术服务平台，管理经江西钢协批准设立的

各专业委员会，在江西钢协网站上建立并完善行业的技术信息库和专

家信息库。

第十条 发挥行业专家作用，为政府、企事业提供工程方案可行性

研究、技术管理咨询、课题论证、科技鉴定、标准制定、培训教育、

评估评审及技术攻关、技术资讯、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培训、

技术比赛、技能比武等技术服务。

第十一条 参与江西省钢协开展的工程项目评优评奖活动，并参与现

场考察、跟踪服务。

第十二条 组织推广应用“四新”技术，为会员单位提供技术支持。

第十三条 为行业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第四章 专家条件

第十四条 从事钢结构科研、教学、设计、制造、安装、施工、管理、

检测、监理等各方面实际工作，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经验和业绩。

第十五条 热爱协会工作，积极参加协会活动。身体健康，作风正派，

办事公正、治学严谨，工作踏实、实事求是。

第十六条 专家库成员应具有省级本专业 D 类高端人才，或副高级技

术职称，或担任企事业单位的副总工程师及以上职位，在行业内有一

定的知名度。

第十七条 专家委员会委员应具有行业专业大师、或正高级技术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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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担任大型知名企事业单位的总工程师及以上职位，或在行业内有较高

的知名度。年龄在 35周岁以上 70 周岁以下。

第十八条 资深专家应是年龄在 60 岁以上的资深教授、学者、行业

突出贡献者。

第五章 产生办法

第十九条 专家库成员采用个人报名申请与会员单位推荐相结合的

方式，经协会秘书处按条例办法初审，经专家委员会主任会议审批确

认。

第二十条 专家委员会委员由协会秘书处提出初审意见，经专家委员

会投票（到会专委会成员总人数三分之二）同意，并提交协会确认。

第二十一条 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资深专家由协会会

长提名，经会长会议审批确认。

第六章 权利义务

第二十二条 专家库专家、资深专家名单在江西钢协网站、江西钢协

公众号上向社会公布，专家委员会委员由江西省钢协颁发证书。

第二十三条 专家库成员有权享受江西钢协相关信息；有权向江西钢

协提出各种建议；有权参与江西钢协组织的技术交流等各项活动。

第二十四条 专家库成员有义务接受江西钢协安排的各项工作和任

务；有义务向江西钢协网站和公众号、刊物提供行业的相关信息，撰

写相关学术论文；有义务执行江西钢协各项规章制度。不称职者江西

钢协将免除其专家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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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专家委员会委员及专家库成员未经授权，不得以江西钢

协专家委员会名义进行技术咨询及其他活动。

第二十六条 对专家在工作中付出的劳动，根据有关规定可获得相应

的劳动报酬。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专家委员证书》如遗失，需提出申请后补发新证，同

时在江西钢协网站和刊物公布。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解释权属江西省钢结构协会。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 2024 年 7 月 13 日起实施。

江西省钢结构协会

2024 年 8 月 5日


